
 
受益人/投資人原留印鑑變更、掛失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異動申請書編號：              

受益人/

投資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

編號 
          

戶號  聯絡人  聯絡電話  

原 

留 

印 

鑑 

 

 

 

 

 

 

 

 

［未成年、禁治產或受輔助宣告之受益人，請加蓋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印鑑或簽名］ 

新 

印 

鑑 

 

 

 

 

 

 

 

 

 

 

 
［未成年、禁治產或受輔助宣告之受益人，請加蓋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印鑑或簽名］ 

◎未成年(未滿 20 歲)、禁治產（限境內基金）或受輔助宣告之受益人（限境內基金），請填寫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資料，並應加蓋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印鑑或簽名；法定代理人為父母時，父

母雙方亦可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需另填未成年受益人/投資人法定代理人授權同意書。 
◎本人擬同時變更國內及境外基金之原留印鑑，並檢附證明文件，請 貴公司查核認可後予以辦理變更。 
◎本申請書需以『正本』送達康和比聯投信基金事務部，該變更事項變更完成後，始生效力。 

請於下列□內勾選欲辦理之變更事項： 

□1.印鑑變更 
自然人： 

一、 本申請書(請加蓋原留印鑑)及新印鑑卡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法人： 

 一、本申請書(請加蓋原留印鑑)及新印鑑卡            

 二、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印鑑掛失 

自然人： 

 一、本申請書及新印鑑卡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委託或通訊辦理者：請檢附印鑑證明書正本 
(請至戶政機關申請，有效期限為自戶政機關登記日起六個月內有效) 

法人： 

 一、本申請書及新印鑑卡 

 二、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變更事項登記卡影本或公司發文 
(變更事項登記卡請加蓋經濟部登記之大小章；公司發文者請加蓋新印鑑)             

原資料 變更後資料 應附文件 □3.變更名義/ 

身 分 證 字

號/統一編

號 

□自然人更名 

□公司更名 

□更換負責人 

□變更身分證字

號/統一編號 

  自然人更名： 

一、本申請書(請加蓋原留印鑑)及新印鑑卡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更名請檢附六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請至戶政機關申請)

◎委託或通訊辦理者：請檢附印鑑證明書正本(請至戶政機

關申請，有效期限為自戶政機關登記日起六個月內有效)

法人戶更名及更換負責人： 

一、本申請書(請加蓋原留印鑑)及新印鑑卡 

二、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變更事項登記卡影本或公司發文    

四、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新增 

□刪除 銀行      分行               
□4.國內基金

約定帳戶

變更 
□新增 

□刪除 銀行      分行               

台幣： 

□新增 

□刪除 

銀行      分行               
□5.境外基金

約定帳戶

變更 

外幣： 

□新增 

□刪除 

幣別： 
 

 
（如非外幣綜合帳戶，請註明幣明） 

銀行

     

分行

              

□5.境外基金指定扣款帳戶變更 填寫本申請書    填寫境外基金扣款轉帳授權書(一式三聯) 

※僅限已辦理傳真交易方式者。 

※新增帳號請檢附銀行存摺封面影本。為確保買回價金匯入受益人本 帳戶，當受益人以傳真方式申請買回受益權單位或境外基金時，本公司將買回價金匯入

約定帳戶之一，如非傳真交易之約定帳戶，本公司得拒絕接受買回申請。 

※已申請境外基金開戶者，首次申請外幣帳戶請檢附護照影本。 

※境外基金約定帳戶只限台幣及外幣帳號各一個為限。 

   以下欄位由經理公司填寫 

請勿使用感熱紙 

主管 經辦 核印 收件 收件日期 

     

地址：105台北市南京東路五段89號13樓  TEL：(02)2765-1188   FAX:(02)2528-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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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使用感熱紙 

基金受益人/投資人印鑑卡 

中文    戶 號  受益人/投資人

姓  名 
英文（同護照）  

出生日期 (公司成立日) 身分證/營利事業

統一編號 

 

 

 

 

 

 

 

 

 

 

 

 

 

 

 

 

 

 
 

     年     月     日 

未成年人受益人/投資 

人法定代理人(父) 
 身分證字號           

未成年人受益人/投資 

人法定代理人(母) 
 身分證字號           

公司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聯絡人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地址 

受益人/投資人原留印鑑 
共       式憑       式有效 

 
 
 
 
 
 

 

 

 

 
 
 
 

□法人戶另有約定交易原留印鑑 

電       話 (公)       分機   (宅) (行動) (傳真) 

E-mail   

印鑑建檔 覆核：      經辦： 資 料 建 檔 覆核：      經辦： 

注意事項： 
一、未成年(未滿 20 歲)、禁治產（限境內基金）或受輔助宣告之受益人（限境內基金），請填寫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資料，並

應加蓋法定代理人或輔助人印鑑或簽名；法定代理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亦可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需另填未成年

受益人/投資人法定代理人授權同意書。 

二、法人戶請蓋全銜印鑑及負責人印鑑。 

三、自然人請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未成年應檢附戶口名簿及法定代理人身分證影本；法人請檢附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四、本印鑑卡以首次留存經理公司之資料為準，如有異動，請依規定向經理公司辦理。 

五、本人茲同意經理公司得於公司營業範圍內，蒐集、利用或電腦處理於本印鑑卡中所填寫之個人資料。 

六、投資人注意事項:凡投資人向本公司申請開立境外基金戶，即表示投資人同意以康和比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康和比聯投信」)名義向境外基金機構申購境外基金，並將申購款項(包含手續費)匯付予集保結算所指定款項收付專戶。

以康和比聯投信名義申購、買回或轉換境外基金系列時，單位/股份憑證將僅以帳面形式為之，並將交付基金交易確認書，

以表彰投資人之單位/股份權益。 
七、法人戶另有約定交易原留印鑑時，憑該簽章樣式僅限於辦理基金申購、買回及轉申購交易，但各項相關資料變更及其他有關

之約定，應憑公司原留印鑑大小章辦理。 

依據主管機關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規定，未成年人之法定代理人為父母時，父母雙方同意由一方代表簽名或蓋章時，應填

寫本授權同意書。 

法定代理人授權同意書 

受益人/投資人之法定代理人本人             茲同意授權由另一方法定代理人              代為辦理康和比聯證

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所發行經理之系列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及銷售之境外基金之基金相關事務。 

此致 

康和比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授 權 人：                       （簽章）  被授權人 ：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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